
 

國立鳳山商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師會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 年 12 月 6 日 12:10 

二、 地點：活動中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黃 O 芬 

四、 紀錄：彭 O 琳 

五、 出席人員：理監事十名，會議紀錄一名。詳如簽到表 

六、 討論題綱： 

根據 113 年 9 月 13 日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本屆理監事進行本校教師會章程修訂。請各位據出具體修訂建議。 

（一）依照 99 年 08 月 30 日修訂的國立鳳山商工職業學校教師會章程，有監事蘇 O 彬主任和理事長黃 O 芬老師提出相關條文

的修正方向，本次就兩個版本逐條說明與討論，經由理監事討論後確定修訂的條文如下：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鳳山商正職業學校教師會」（以

下簡稱為本會）。本會會址設於高雄市縣轄區所在

地」 

 

 

（原）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高雄市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教師會」（以下簡稱為本會）。本會會址

設於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段 51 號 

增列 

（說明：原條文於增列後條號往後順編） 

（增）第三條  本會以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為組織

區域。 



 

 

刪除 （原）第十九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具組織簡

則由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一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之 

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 

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名 

 

（原）第廿一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名 

第廿二條 理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會議之決議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原）第廿二條 理監事會議每學期召開兩次。必要時得

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會議之決議

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二）依現行條文第十五條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本屆監事主席還未選出。需

要再由監事選出一人擔任監事主席。 

（三）蘇 O 彬監事提出的修訂版本中（詳如附件一），非高雄市職業工業及產業工會現有會員亦可申請加入本校教師會成為會員。身

份為凡本校實際從事教學相關工作且認同本會宗旨者，會費可訂為 0-1000 元。 



（四）教師會理事長黃 O 芬將針對蘇 O 彬監事所提修訂意見，請教全國教師會後，確認是否適法後，於下次理監事大會再議。 

六、臨時動議 

（一）教師會是否要繼續關心校醫聘任的後續發展？ 

      決議：5 人同意。（表決時蘇 O 彬師、湯 O 文師因公先離席，未參與投票）同意人數過半，教師會會繼續關注此事。 

（二）張 O 君理事受虞 O 慶師所託提出之前為屏科大合併案所開的臨時會議中，虞老師有提出提案，校方說會在後來的校務會議說

明相關的進度，但校務會議也不見學校說明。此案進度為何，學校應該說明清楚讓同仁知道。 

（三）張 O 君理事提出進修部繁星名額遲未定案，之前校方說會在校務會議提出討論，也未見明確答案，影響進修部學生升學計劃，

也難對家長交代。 

 

  



  



附件一：蘇 O 彬師所提本校教師會章程修訂版本 

 





 



 





 



 


